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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94年4月4日乍得政府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之间签署的 

关于国际法院1994年2月3日所作判决的实际执行方式的协定

初步程序

1994年4月14日(第3363次会议)的决定： 

第910(1994)号决议

1994年4月14日，安理会举行第3363次会议，

根据在事先磋商过程中达成的谅解，将1994年4月6
日和13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乍得代表分别给秘

书长的两封信1 列入议程，两国代表随函转递了1994
年4月4日两国政府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苏尔特签

署的关于执行国际法院1994年2月3日关于乍得和阿

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间领土争端的裁决的实际方式的

协定案文。2 安理会还将1994年4月13日秘书长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3 列入议程。《协定》第一条规

定，利比亚行政当局和军队的撤退行动将在由乍得

和利比亚官员所组成的一个混合小组监督下于1994
年4月15日开始。撤退行动将于1994年5月30日零时

结束。该条款还规定，联合国观察员将目击利比亚

的撤退行动的整个过程，并证实撤退行动已实际完

成。乍得代表在1994年4月7日的来信(即1994年4月
13日来信的附件)中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部署 

《协定》规定的观察员。秘书长在信中通知安全理

事会主席，他打算用联合国飞机向该地区派出一个

勘察队，对实地情况进行短期调查，以便就联合国

可能发挥的作用向安理会提出建议。为此，他请乍

得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向勘察队提供一切实

际协助。

议程通过后，主席(新西兰)提请安理会成员注

意在安理会事先磋商过程中起草的决议草案案文。4 

决议草案随后提付表决，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

910(1994)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注意到1994年4月6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给秘书长的信和1994年4月13日乍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

长的信及两信中的附件，

1 S/1994/402和S/1994/424。
2 《领土争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诉乍得)，判

决，1994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6段。
3 S/1994/432。
4 S/1994/433。

欢迎1994年4月4日乍得政府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

在苏尔特签订的国际法院1994年2月3日关于奥祖地带的判决

的实际执行方式协定，

审议了1994年4月13日秘书长的信，其中说明他打算派出

一个勘察队前往该地区，就可能部署联合国观察员监测利比

亚撤出该地区的问题，对当地情况进行调查，

认识到该勘察队需要乘联合国飞机前往利比亚，因此对

1992年3月31日第748(1992)号决议第4段的规定需要例外处

理，并为此，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决定1992年3月31日第748(1992)号决议第4段不适用

于载运秘书长的勘察队往返利比亚的联合国飞机；

2  请秘书长将根据本决议往返利比亚的航班通知第

748(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1994年5月4日(第3373次会议)的决定： 

第915(1994)号决议

1994年5月4日，安理会举行第3373次会议，将

1994年4月27日秘书长关于国际法院1994年2月3日判

决执行方式的协定的报告5 列入议程。秘书长根据勘

察队的结论，建议在奥祖地带部署联合国观察组，

为期约40天，6 负责监测利比亚行政部门和部队依照

4月4日协定撤出。已在该地区的侦察队将作为这项

行动的先遣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将协助评估

奥祖地带在撤出完成后可能出现的人道主义局势。

议程通过后，主席(尼日利亚)提请安理会成员

注意在安理会事先磋商过程中起草的决议草案案

文。7 决议草案随后提付表决，获得一致通过，成为

第915(1994)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1994年4月14日第910(1994)号决议，

欢迎乍得共和国代表和伟大的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

义民众国代表1994年4月4日在苏尔特(利比亚)签署关于执行

国际法院1994年2月3日判决书的协定；

5 S/1994/512。
6 有关设立和控制联合国奥祖地带观察组的详细情况见

第五章，I C 部分。
7 S/199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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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1994年4月6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给秘书长的信和1994年4月13日乍得常驻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及这两封信的附件。

注意到在苏尔特(利比亚)签署的协定中规定由联合国观

察员监测利比亚所有撤退行动并证实此项撤退确实完成，

决定协助双方执行国际法院对其领土争端所作的判决，

并依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促进双方之间的和睦关

系，

审议了秘书长1994年4月27日的报告，

A

1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上述协定第1条各项规定执

行情况的报告；

2  决定成立联合国奥祖观察组(联奥观察组)，并授权

从本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多40天的一个时期内部署9名联合国观

察员和6名支助人员，负责按照秘书长的建议并按照1994年3
月29日第907(1994)号决议第9段的规定，观察1994年4月4日
在苏尔特(利比亚)签署的协定的执行情况；

3  呼吁双方与秘书长充分合作核查1994年4月4日协定

各项规定的执行情况，特别是给予联奥观察组执行任务所需

的行动自由和各种服务；

B

确认联奥观察组必须乘坐飞机前往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因而必须豁免遵守1992年3月31日第748(1992)号决议第4
段的规定，并为此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4  决定1992年3月31日第748(1992)号决议第4段不适用

于供运送联奥观察组往返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飞机；

5  请秘书长将根据本决议往返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

航班通知第748(199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C

6  请秘书长酌情向安理会通报此项任务的发展情况，

并在任务完成时提出报告；

7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1994年6月13日(第3389次会议)的决定： 

第926(1994)号决议

1994年6月13日，安理会举行第3389次会议，将

1994年6月6日秘书长根据1994年5月4日第915(1994)

号决议提交的关于联合国奥祖地带观察组(联奥观察

组)的报告8 列入议程。秘书长指出，利比亚部队的

撤出和疏散是根据勘察队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乍

得混合小组商定的时间表进行的。他还在报告中指

出，两国政府在1994年5月30日签署一项《联合宣

言》，表示到当日为止利比亚行政当局和军队从奥

祖地带撤出的行动已在双方都满意的情况下完成。

秘书长表示，联奥观察组任务的完成表明，正如 

《宪章》设想的那样，联合国可在争端当事方与

其合作的情况下，对和平解决争端发挥有益的作

用。秘书长最后表示，联奥观察组在圆满完成第

915(1994)号决议交付的任务后，于1994年6月5日撤

离，因此，这一任务可视为业已终止。

议程通过后，主席(阿曼)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

在安理会事先磋商过程中起草的决议草案案文。9 他

还提请注意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分别于1994年6
月2日10 和6月7日11 致秘书长的普通照会和信函。草案

随后提付表决，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926(1994)号
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1994年5月4日第915(1994)号决议，

1  欢迎秘书长1994年6月6日的报告；

2  赞扬联合国奥祖地带观察组(联奥观察组)成员的工

作；

3  赞赏地注意到乍得政府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

依照1994年4月4日在苏尔特签定的《协定》内的规定，为联

奥观察组执行任务提供了合作；

4  决定立即结束联奥观察组的任务。

8 S/1994/672。
9 S/1994/700。

10 S/1994/657。
11 S/1994/683。


